
103 年一般警察人員特考班第二階段期中考試 

科目：警察法規 

班級：第 5、6教授班 

教官：朱源葆 

計分：選擇題全部作答，1題 2 分；問答題任選 3題作答，1題 20 分 

 

一、選擇題 

1、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解釋主要是針對何種警察勤務而做解釋(A)巡邏(B)臨檢

(C)勤區查察(D)守望。 

2、警察職權行使法的立法目的，何者不包括(A)保障人民權益(B)維持公共秩序，

保護社會安全(C)落實警察行使職權(D)保護社會安全。 

3、下列何者不是警察之法定職權？(Ａ)核發通訊監察書(Ｂ)攔停車輛要求駕駛

人或乘客出示證件查證身分(Ｃ)使用警械(Ｄ)運用線民蒐集資料 

4、警察行使職權，涉及人民自由權利者，如臨檢場所、路段及管制站之指定等，

必須由具有相當層級之警察長官核准，方可實施，下列何者為「非」？（Ａ）

直轄市、縣（市）警察局之局長、副局長、督察長、分局長（Ｂ）保安警察

（大）隊（大）隊長（Ｃ）婦幼警察隊隊長、少年警察隊隊長（Ｄ）分駐（派

出）所長。 

5、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規定之「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於營業時間為之」，

所謂營業時間係指：(Ａ)實際營業時間(Ｂ)日出後日落前(Ｃ)營業場所前所

寫明之營業時間(Ｄ)國定假日以外之時間均屬之。 

6、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人民查證身分之事由，不包括下列

何者原因？(Ａ)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身體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

必要(Ｂ)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財產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

(Ｃ)有事實足認為防止他人生命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Ｄ)合理

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 

7、警察行使職權之心證認知判斷，其中合理懷疑的心證認知約為(A)15-30% 

(B)30-40% (C)40-50% (D)25-35%。  

8、警察依法攔停車輛，但顯然無法查證駕駛人身分，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

查證，惟其時間自攔停時起算，不得逾幾小時？(Ａ)三小時(Ｂ)六小時(Ｃ)

十二小時(Ｄ)二十四小時。  

9、路檢勤務編組分工，區分為(A)攔車、預備、檢查、追捕(B)管理、警戒、搜

索、指揮通訊(C)管制、警示、搜查、指揮通訊(D)管制、警戒、檢查、指揮

通訊。 



10、警察執行路檢勤務，受檢人雖同意受檢，於查證身分過程中復對警察查證身

分職權措施不服，得(A)當場拒絕受檢(B)當場陳述理由表示異議(C)請求國

家賠償(D)當場提出聲明異議。  

11、警察執行臨檢勤務，受臨檢、身分查證人不同意並提出異議時，警察如認為

異議有理由(A)繼續臨檢，填具「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交付之(B)

停止臨檢，並填具「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交付之(C)將其逮捕並

帶回至警察勤務機構查證(D)停止臨檢，任其離去。 

12、警察實施營業場所臨檢時，應製作(A)筆錄(B)工作紀錄簿(C)臨檢紀錄表(D)

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 

13、取締酒後駕車時，過濾、攔停車輛應符合(A)平等原則(B)誠信原則(C)私生

活自由原則(D)比例原則。 

14、警察取締酒後駕車時，駕駛人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一八毫克以上未滿

每公升○．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三以上未滿百分之○．

○五者(A)製單舉發，並當場移置保管其車輛 (B)以勸導代替舉發並人車放

行(C)製單舉發但不移置保管其車輛(D)以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 

15、監錄系統之影音檔案資料，除因調查犯罪或其他違法行為有保存之必要者外，

至遲應於多久期間內銷毀(A)1 年內(B)2 年內(C)3 年內(D)6 個月內。 

16、下列哪種資料蒐集活動，須經由警察局長書面同意後，方可實施？（Ａ）裝

設監視器（Ｂ）集會遊行時之全程蒐證（Ｃ）對特定人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

待之行為或生活情形，以目視進行觀察（Ｄ）定期查訪治安顧慮人口。 

17、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對於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第三人，係指非警察人員而經警察遴選志願與警察合作之人(Ｂ)第三人

又稱「臥底者」；若為證人時，適用關於證人保護法之規定(Ｃ)遴選第三人

秘密蒐集特定人之資料，應經警察分局長或局長核准後實施(Ｄ)經遴選為第

三人者，除得支給實際需要工作費用外，不給予任何名義及證明文件。 

18、依據現行「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規定，下列何者已不屬於治安顧慮人口？

(Ａ)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者(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5 條第 2項所

定之受毒品戒治人(Ｃ)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定製造、運輸、販賣、持有

毒品之罪者(Ｄ)依檢肅流氓條例規定列冊輔導或感訓處分執行完畢之流

氓。 

19、警察依法留置、管束人民，有下列何情形之一者，於必要時，得對其使用警

銬或其他經核定之戒具？(Ａ)抗拒留置、管束措施時(Ｂ)攻擊警察或他人，

毀損執行人員或他人物品，或有攻擊、毀損行為之虞時(Ｃ)自殺、自傷或有

自殺、自傷之虞時(Ｄ)以上均可。 

20、警察為制止或排除現行危害，於其他機關就該危害無法或不能即時制止或排

除者為限，得行使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之職權或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學理

上稱之為何？（Ａ）職務協助原則（Ｂ）行政ㄧ體原則（Ｃ）警察補充性原

則（Ｄ）管轄恆定原則。 



二、問答題 

1、何謂比例原則？「警察行使職權，不得以引誘、教唆人民犯罪或其他違法之

手段為之。」請就學說理論與司法實務適用上，舉例說明之。  

2、請依警察法及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分別說明警察之職權為何？彼此之間有

何不同？ 

3、警察臨檢程序是屬於何種法律行為？是行政調查或行政處分？針對此項行為

若有不滿應如何救濟，試敘述之。 

4、何謂警察補充性原則？並試舉一法條以對。 

5、警察人員執行職務依法對人民行使身分查證職權時，受查證身分者得否主張

人別之緘默權？其理由為何？又如受查證身分者拒絕陳述其人別資料，應

如何處置？ 

6、警察依法對於交通工具的攔停是屬於何種法律性質行為？攔停之要件為何？

攔停後得採取何種措施？若遇疑似酒醉汽車駕駛人緊閉車窗拒絕酒測，警

察又得採取哪些措施？ 


